同　意　書

本人瞭解，工會的成立，就是要藉著團體協商的力量，維持或改善勞動條件，以保障黨工權益。 

本人也完全瞭解，現行工會法第12條強制入會及中國國民黨產業工會章程第6條「凡任職中國國民黨，除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外（指中央主任委員、省級書記長、縣級執行長以上），均為本會會員」之規定，為支持工會走向財務獨立自主，願意遵守民國92年2月21日工會第1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，委託黨部統一自薪俸項下每月代為扣繳新台幣100元。此致 

中國國民黨產業工會 

　 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 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附註：同意書傳真至02-87711614國民黨工會
